
研究生招考复试录取工作流程 

 

学校研究生院召开招生工作会议，部署工作

各学位点组织复试，并做好复试

记录 
学院研究生科协调考生调剂复

试手续

各学位点将复试记录、录取考生名单等相关材料在规定时间内 
交回学院研究生科 

各学位点确定复试时间、地点后告知学院研究生科，并通知所有上初

试考生参加复试 

学院召开各学位点负责人和秘书招生工作会议，部署工作 

学院制订本年度学院招生名额分配方案、复试工作细则等，经测算后

确定各学位授予点招生名额 

学校研究生院提供各学院复试考生名单 

学校研究生院确定各学院招生名额分配基本方案 

学校发布《关于做好 xx 年研究生录取工作的通知》文件 

学校会同学院商讨确定复试分数线，并报校长会议通过后上网公布  
 
 
 
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学院研究生科上网公布拟录取考生名单 

学院研究生科核实各学位点录取考生名单， 
汇总后网上录入并上报校研究生院 

 
 
 
 
 
 


